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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益安）应急罚〔2025〕17 号

被处罚单位：安化县同某锑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23785* ******)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马路镇***乡道                                 
邮政编码：41350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某阳	 职务：总经理                       联系电话：1339748****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5 年 9 月 12  日，安化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依法对《安化县同某锑业有限责任公司井下工作面风质不符合国家标准重大事故隐患等案》开展立案调查，经调查询问，现查明安化县同某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2 个重大事故隐患“1.井下工作面风质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65m 中段氧气体积浓度为 19.73%；+25m 中段车场及-15m 工作面氧气体积浓度 19.6％，二氧化碳体积浓度 0.55％） 。2.+65m 中段往钻探工作面供风的局部通风机使用非阻燃风筒”的违法行为情况属实。
	证据一：安化县同某锑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关于

	审查安化县同某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某锑矿坑探工程安全专篇的批复》《公司花名册》等复印件，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阳、总经理庞某军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安化县同某锑业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合法，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阳、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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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某军身份合法；
			证据二：《现场检查记录》（湘益安）应急现记〔2025〕293 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湘益安）应急现决〔2025〕13 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湘益安）应急责改〔2025〕70 号、现场检查图片、执法记录仪视频、询问通知书（湘益安）应急询〔2025〕37 号、总经理庞某军询问笔录、询问通知书 (湘益安）应急询〔2025〕38 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阳询问笔录，证明： 2025

	年 9 月 11  日，安化县应急管理局矿山安全监督管理执法人员对安化县同某锑业

	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安全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 2 个重大事故隐患：“ 1.井下工作面风质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65m 中段氧气体积浓度为 19.73%；+25m 中段车

	场及-15m 工作面氧气体积浓度 19.6％，二氧化碳体积浓度 0.55％） 。2.+65m 中

	段往钻探工作面供风的局部通风机使用非阻燃风筒”的违法行为情况属实；

	以上证据均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阳、总经理庞某军出示， 当事人对上述事

	实证据无异议。证据本身、采集方式、采集程序均合法，具有真实性、关联性 、合法性，符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机关取证的有关规定。


	违法行为“1” ，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6 .6.1.1 条的规定，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矿安〔2022 〕88 号）（地下矿山）第（ 二十）条第 4  目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湘应急发〔2022〕9 号）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十条的规定情形，结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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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通知》（湘应急函﹝2025 ﹞61 号）第七条的规定，符合减轻处罚的要求 。经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决定给予该公司处人民币 20000 元（贰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违法行为“2” ，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6.6 .3.6 条的规定，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
[bookmark: _GoBack]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3〕101 号）第 11 项、	《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矿安〔2022〕88 号）（地下矿山部分）第（ 二）条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基准（2 022 年版）》（湘应急发〔2022〕9 号）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情形。经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决定给予该公司处人民币 5000 元（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量，合并处罚，决定给予安化县同某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处人民币 25000 元（贰万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坪支行，账号 87051250001812635012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 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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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安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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